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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保基金会概况

（一）社保基金会简介
1、法定中文名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简称：社

保基金会），法定英文名称：National Council for So-
cial Security Fund, PRC(缩写：SSF)。

2、法定代表人：楼继伟。
3、成立时间：2000年8月。
4、注册及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11号楼丰汇

时代大厦南座，网址：www.ssf.gov.cn。
（二）社保基金会的职责
社保基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经费实行财政全

额预算拨款。主要职责如下：
1、受托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做实个人账户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部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以下统称
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基金）。

2、制定受托管理的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的投资经营
策略并组织实施。

3、选择并委托投资管理人、托管人对社保基金和养老
基金委托资产进行投资运作和托管，对投资运作和托管情
况进行检查；在规定的范围内对受托管理的社保基金和养
老基金资产进行直接投资运作。

4、负责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的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
定期编制会计报表，起草财务会计报告。

5、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的资产、负
债、权益和收益等财务情况。

6、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下达的指令
和确定的方式拨出社保基金资金，根据委托人的指令拨付
养老基金。

7、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社保基金会的组织架构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相关批复，社保基金会在借鉴国际养老金管理机构经
验的基础上设置组织架构。

理事大会由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组成，是社保基金
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负责基金的重大战略决策和社保
基金会的重大事宜决策。理事长、副理事长由国务院任命，
理事由国务院聘任。理事长是社保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和
最高负责人。

社保基金会现设办公厅、规划研究部、基金财务部、证
券投资部、境外投资部、股权资产部（实业投资部）、法规及
监管部、养老金管理部、养老金会计部、信息技术部、机关
党委（人事部）和机关服务中心等职能部门。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章程》规定，社保基金
会设立三个非常设机构，即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管理委
员会和专家评审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为社保基金会投资决策机构，主要审
议战略和年度资产配置计划，审定重大投资决策事项。

风险管理委员会为社保基金会风险管理的专门议事
机构，主要审议风险管理制度、风险政策、重大投资和重大
风险的评判标准等事项。

专家评审委员会为社保基金会选聘委托投资管理人
或托管人时设立的评审机构，由社保基金会内外部专家构
成，按照社保基金会确定的评审标准和程序评审提出投资
管理人或托管人的排序名单。

（四）社保基金会管理的资金
经国务院批准，依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

定，社保基金会受托管理以下资金：
1、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全国社保基金），是国

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
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全国社保基金由中央财
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和以国务院批
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

2、做实个人账户中央补助资金，是社保基金会受相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委托管理的做实基本养老保
险个人账户中央补助资金及其投资收益（以下简称个人账
户基金）。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做实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央补助资金投资管理暂行办
法》和社保基金会与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签
署的委托投资管理合同，个人账户基金纳入全国社保基金
统一运营，作为基金权益核算。

3、广东省和山东省部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资金，是
广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委托社保基金会管理的部
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资金及其投资收益（以下
简称地方委托资金）。经国务院批准，根据社保基金会与广东
及山东省人民政府签订的委托投资管理合同，地方委托资金
纳入全国社保基金统一运营，作为基金权益核算。

4、养老基金，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
2015年8月17日国务院印发施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
资管理办法》，委托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部分
结余基金及其投资收益。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
理办法》和社保基金会与各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签署的委托投资管理合同，社保基金会对受托管理的
养老基金实行单独管理、集中运营、独立核算。

养老基金的年度报告将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
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定单独编制。本报告仅披露社保基金
的投资运营和财务情况。

二、社保基金投资运营

社保基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和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与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
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以及
国务院、财政部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批准文件对
社保基金进行投资运作。财政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运作和托管情况进行监督。

（一）投资理念、方式和范围
投资理念：社保基金会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责

任投资的理念，按照审慎投资、安全至上、控制风险、提高
收益的方针进行投资运营管理，确保基金安全，实现保值
增值。

投资方式：社保基金会采取直接投资与委托投资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投资运作。直接投资由社保基金会直接管理运
作，主要包括银行存款、信托贷款、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
转持国有股和指数化股票投资等。委托投资由社保基金会委
托投资管理人管理运作，主要包括境内外股票、债券、证券投
资基金，以及境外用于风险管理的掉期、远期等衍生金融工
具等，委托投资资产由社保基金会选择的托管人托管。

投资范围：经批准的境内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债
券、信托贷款、资产证券化产品、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股权
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等；经批准的境外投资范围包括银行

存款、银行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货币市场产品、债券、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用于风险管理的掉期、远期等衍
生金融工具等。

资产独立性：社保基金资产独立于养老基金和社保基
金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托管人的固有财产以及社保
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和托管人托管的其他资产。社保基金
与养老基金、社保基金会单位财务分别建账，分别核算。

（二）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社保基金会在投资运营中形成了

包括战略资产配置计划、年度战术资产配置计划和季度资
产配置执行计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资产配置体系。其中，
战略资产配置计划确定各类资产中长期目标配置比例和
比例范围。年度战术资产配置计划是在战略资产配置计划
规定的各类资产比例范围内，确定各类资产年度内的配置
比例。季度资产配置执行计划是通过对形势分析和年度资
产配置计划的审视，确定季度具体的执行计划，进行动态
调整。

风险管理围绕总体投资目标，针对管理运营各环节可
能出现的各类投资风险，通过专门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方法
进行风险的识别、衡量、评估、监测和控制应对，覆盖投资
管理活动全领域、全过程，建立业务部门、风险管理职能部
门、风险管理委员会和投资决策委员会的风险管理责任制
度，形成了较为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

（三）投资运营管理
2016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三期叠加”的大

环境下，面对资本市场低迷、我国股市大幅下跌、债市波动
加剧的严峻形势，社保基金会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信心，保持定
力，主动作为，审慎稳健投资，科学精细管理，依法合规运
营，积极防范风险，努力实现社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

优化资产配置结构。深入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市场
走势，合理制定和执行资产配置计划，坚持把基金资产安
全置于首位，完善投资决策程序，注重预调微调和精细管
理，主动应对市场变化，及时采取针对性策略，优化时机选
择和资产类属选择，把握市场趋势和投资时机，分散社保
基金投资风险。

采取措施稳定收益。把握市场利率高点时机，主动适
度扩大固定收益产品投资规模，优化债券产品结构，择时
投资存款类产品。主动适应境内股票市场风格转换，抓住
股市大幅度下跌后的低估值优势，择优追加委托投资，优
化存量管理。加强实业投资调研论证，优选金融企业改制
项目，参与出资设立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
司，加大投资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科学把握汇率市场走
势，积极应对汇率市场新情况，优化调整境外委托投资结
构。加强短期资金分级流动性管理。

强化投后管理和风险防控。面对市场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增多的情况，把强化投后管理和防范化解投资风险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地调研检查委托投资管理公司和
重要投资项目，召开宏观经济及资本市场研讨会、委托投
资管理人座谈会等共同分析市场走势，加强对各项投资日
常检查指导和跟踪监测。优化委托投资产品设计，完善委
托投资考核评价体系，突出长期业绩和业绩稳定性评价指
标的导向性。完善风险管理和防控，强化基金投资监督和
合规审查，加强风险监测预警，严格信用债风险管理。开
展内部控制评价，加强内部审计，有效防范风险。

推进基金管理法制建设。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开展

立法审查，全力推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颁布实施。
研究制定社保基金会 2016 至 2020 年法制建设实施方案，
着力完善基金投资管理制度体系，按计划稳步推进各类投
资业务管理办法和内部规章制度的修订完善。依法推进多
渠道筹集社保基金，积极拓展受托投资管理业务。

三、社保基金主要财务数据

（一）财务状况
2016年末，社保基金资产总额20,423.28亿元。其中：
直接投资资产9,393.56亿元，占社保基金资产总额的

45.99％；委托投资资产 11,029.72 亿元，占社保基金资产
总额的54.01％。

境内投资资产 19,062.59 亿元，占社保基金资产总额
的93.34％；境外投资资产1,360.69亿元，占社保基金资产
总额的6.66％。

2016 年末，社保基金负债余额 935.21 亿元，主要是社
保基金在投资运营中形成的短期负债。

2016 年末，社保基金权益总额为 19,488.07 亿元，包
括：

全国社保基金权益16,042.58亿元，其中，累计财政性
净拨入 7,959.61 亿元，累计投资增值 8,082.97 亿元（其中
累计投资收益7,416.74亿元，基金公积和报表折算差额合
计666.23亿元）。

个人账户基金权益 1,181.51 亿元，其中，委托本金余
额 797.22 亿元，累计投资收益余额 384.29 亿元。2016 年，
吉林省人民政府报经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同意，
按照社保基金会与吉林省人民政府签署的个人账户中央
补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合同，调回部分委托本金及收益共
计49.19亿元。

广东委托资金权益 1,213.79 亿元，其中，委托资金
1,000 亿元，累计投资收益 331.57 亿元，扣除按合同约
定返还首个委托期 2 年期应得收益 117.78 亿元后，首个
委托期满至 2016 年末的投资收益累计 213.79 亿元。

山东委托资金权益 1,050.19 亿元，其中，委托资金
1,000 亿元，投资收益累计 50.19 亿元。

（二）投资业绩
2016 年，社保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 319.40 亿元，投资

收益率1.73％。其中，已实现收益额916.42亿元（已实现收
益率5.44％），交易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额-597.02亿元。

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 8.37％，累计
投资收益额8,227.31亿元。

（三）财政拨入资金情况
2016 年 ，财 政 性 拨 入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资 金 和 股 份

700.6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拨款200亿元；国有股减
转持资金和股份185.00亿元（减持资金59.61亿元，境内转
持股票57.49亿元，境外转持股票67.90亿元）；彩票公益金
315.60亿元。

截至2016年末，财政性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和股份
累计 7,979.97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拨款 2,898.36 亿
元，国有股减转持资金和股份 2,748.16 亿元（减持资金
922.80 亿元，境内转持股票 997.85 亿元，境外转持股票
827.51亿元），彩票公益金2,333.45亿元。扣除实业投资项
目上市时社保基金会作为国有股东履行减持义务累计减
少国有股 13.56 亿元，以及用于四川地震灾区工伤保险金
补助财政调回6.80亿元，财政性净拨入全国社保基金累计
7,959.6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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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保基金会计报表及报表附注

（一）会计报表
1、社保基金资产负债表（会社基01表）
2、社保基金收益表（会社基02表）
3、社保基金权益变动表（会社基01表附表）

社保基金资产负债表
2016年12月31日

会社基01表
编制单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项目
资产:

银行存款
结算备付金
存出保证金
交易类金融资产
融券回购
应收证券清算款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应收退税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负债:

应付证券清算款
交易类金融负债
融资回购
应付交易费用
应付管理人报酬
应付托管费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款项
其他负债

负债合计
基金权益：

全国社保基金
个人账户基金
地方委托资金
基金公积
报表折算差额

基金权益合计
负债和基金权益总计

期初余额

29,829,913,748.55
8,714,906,727.47

380,530,378.83
744,415,809,814.09
20,400,293,318.53

7,213,758,668.50
20,278,022,287.95

124,367,335.30
29,572,291.39

238,716,815,184.88
701,706,253,265.01
141,988,090,340.83

79,058,878.44
1,913,877,392,239.77

5,776,352,622.36
59,710,341.32

102,280,211,439.57
258,255,047.76
715,998,027.66
307,425,895.46

-
18,791,194.55

7,424,728,032.78
328,967,836.61

117,170,440,438.07

1,439,873,437,499.35
114,965,332,532.18
173,344,676,360.80
67,952,409,967.34

571,095,442.03
1,796,706,951,801.70
1,913,877,392,239.77

期末余额

22,597,987,301.99
5,608,904,689.48

358,623,976.92
722,701,503,848.17

42,702,655,763.17
4,483,051,259.02

21,805,249,576.47
110,865,046.04

55,272,968.93
237,119,468,804.11
822,509,783,258.66
162,088,446,781.43

186,497,380.03
2,042,328,310,654.42

5,187,409,642.20
46,523,120.44

79,095,935,789.79
158,178,648.77
778,699,009.56
501,406,164.00

-
49,746,012.70

7,536,098,953.26
167,151,950.15

93,521,149,290.87

1,537,635,163,486.32
118,151,029,013.32
226,398,352,566.80
58,902,424,091.15

7,720,192,205.96
1,948,807,161,363.55
2,042,328,310,654.42

单位：人民币元

社保基金收益表
2016年度

会社基02表
编制单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一、收入

利息收入
证券差价收入
股利收入
信托投资收益
衍生金融工具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股权投资基金收益
交易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退税收入
其他收入

二、费用
管理人报酬
托管费
交易费用
利息支出
汇兑损失
税费
资产减值损失
其他费用

三、净收益
其中：已实现收益

交易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本年数
39,050,212,486.27
47,774,177,933.31
13,485,785,036.31
13,281,940,761.28
1,494,359,276.80

35,717,855.07
18,612,252,274.64
3,252,736,175.00

-59,701,642,411.48
805,256,530.86

9,629,054.48
7,109,803,368.21
2,532,718,835.60

525,336,957.36
1,047,926,144.61
2,214,071,285.88
-112,557,357.34
120,412,104.29
764,355,771.42
17,539,626.39

31,940,409,118.06
91,642,051,529.54

-59,701,642,411.48

上年数
236,888,619,923.11
41,644,617,363.31

156,047,164,916.03
12,255,850,778.83
2,348,082,389.22

-12,583,453.97
15,231,357,572.71
3,437,231,972.80
5,567,061,890.30

358,250,589.98
11,585,903.90

7,410,666,049.13
2,558,386,844.53

505,631,763.94
1,673,431,038.87
1,861,316,374.08

17,755,700.59
79,013,947.13

706,489,563.09
8,640,816.90

229,477,953,873.98
223,910,891,983.68

5,567,061,890.30

社保基金权益变动表
2016年度

会社基01表附表
编制单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项目
一、基金权益期初余额

其中：全国社保基金期初余额
个人账户基金期初余额
地方委托资金期初余额
基金公积期初余额
报表折算差额期初余额

二、基金拨入、拨出产生的基金权益变动额
基金拨入额
基金拨出额

三、基金运营活动产生的基金权益变动额
基金运营收益
基金公积变动额

四、本期报表折算差额变动额
五、本期基金权益变动额
六、基金权益期末余额

其中：全国社保基金期末余额
个人账户基金期末余额
地方委托资金期末余额
基金公积期末余额
报表折算差额期末余额

本年数
1,796,706,951,801.70
1,439,873,437,499.35

114,965,332,532.18
173,344,676,360.80
67,952,409,967.34

571,095,442.03
122,060,689,556.05
126,979,505,254.37
-4,918,815,698.32
22,890,423,241.87
31,940,409,118.06
-9,049,985,876.19

7,149,096,763.93
152,100,209,561.85

1,948,807,161,363.55
1,537,635,163,486.32

118,151,029,013.32
226,398,352,566.80
58,902,424,091.15

7,720,192,205.96

单位：人民币元
上年数

1,457,422,593,787.16
1,168,847,972,050.62

110,974,381,933.19
105,558,382,269.55
76,575,592,009.36
-4,533,734,475.56

113,324,756,264.99
128,329,511,514.53
-15,004,755,249.54
220,854,771,831.96
229,477,953,873.98
-8,623,182,042.02

5,104,829,917.59
339,284,358,014.54

1,796,706,951,801.70
1,439,873,437,499.35

114,965,332,532.18
173,344,676,360.80
67,952,409,967.34

571,095,442.03

（二）会计报表附注
1、报表编制基础
社保基金会计报表按照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

则》和审核批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计核算规定》及相
关核算规则编制，并基于本附注所述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编制。

2、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社保基金会编制的社保基金会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计核算规定》及相关规定的
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社保基金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等有关信息。

3、会计年度
社保基金的会计年度为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
4、记账基础
社保基金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5、记账本位币
社保基金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境外委托投资业务

以美元为记账本位币。
资产负债表日，境外资产美元会计报表按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会计报
表，与境内资产会计报表合并。

外币对人民币即期汇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各
外币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或据此套算的汇率中间价，境外
委托投资中的非美元外币对美元即期汇率采用路透伦敦
时间下午4时的汇率。

6、金融工具
（1）金融工具的分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社保基金的金融资产划

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划分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他
金融负债。

（2）金融工具的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和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及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与
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当期公
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交易费用在初始确认时计入当
期损益。

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其他金融负债按交易日实际支付

的全部价款（不含应收应付利息）确认入账，后续计量采用
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在终止确认、发生减值或摊
销时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和后续计量，
当期公允价值变动计入社保基金权益，交易费用在初始确
认时计入成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产生的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

对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以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
定其公允价值。活跃市场指金融工具交易量和交易频率足
以持续提供定价信息的市场，报价来源于该市场中的交易
所、经纪商、行业协会、定价服务机构等，且代表了有序交
易中的价格。若没有现行报价，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
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采取最近交易日市场报价确定其
公允价值。

对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
公允价值。使用的估值技术应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
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主要包括市场法、收益法
和成本法。估值结果的选取应考虑其合理性，选取在当前
情况下最能代表公允价值的金额作为公允价值。选取的估
值技术应定期评估并测试其有效性。

7、融资与融券回购
融券回购为根据融券回购协议接受交易对手证券质

押、融出资金的业务；融资回购为根据融资回购协议以证
券质押、自交易对手融入资金的业务。交易价差作为利息
收入或支出，在协议期限内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

8、长期股权投资
对被投资单位能实施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对被投资单位不
能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9、资产减值
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外，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及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果有客观证
据表明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确认减值损失。

在确认减值损失后，期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资产价值已
回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
减值损失予以转回，权益性资产的减值损失转回计入社保基
金权益，债权性金融资产的减值损失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社保基金对资产负债表日市价低于成本 50%以上、且
在短期内无法回升的境外转持股票，及资产负债表日市价
低于解禁日市价 50%以上、且在短期内无法回升的已解禁
境内转持股票计提减值准备。

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
印发《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实施办法》的通知（财企〔2009〕94 号）规定：对于转持股
份，社保基金会以发行价入账；对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
至本办法公布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
司转持的股份，社保基金会在承继原国有股东的法定和自
愿承诺禁售期基础上，再将禁售期延长三年。鉴于上述规
定，在禁售期内，社保基金会对境内转持股票不能进行任
何运作，境内转持股票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社保基金权
益，不计入社保基金损益；在禁售期内发生的减值不计提
减值准备，解禁后发生的减值按规定计提减值准备。

10、收入与费用
收入与费用指社保基金投资运营产生的收入与费用。

财政性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以及地方政府划入的个人
账户基金、广东和山东委托资金，于收到时直接计入社保
基金权益，不作为收入核算。

11、资产负债表年初数及以前年度收益数的调整

对于社保基金投资中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及股权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会应根据被投资企业和股权投
资基金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确认社保基金投资收益。2015年
社保基金年度报告公布前，大部分被投资企业提供了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个别项目未能完成审计并按时提供审计报
告。为了 2015 年社保基金年度报告的及时公布，社保基金
会暂按其未经审计财务数据确认2015年相应的投资收益。
2015年社保基金年度报告公布后，这些项目提供了经审计
的财务报告，所以在公布 2016 年年报时据此对涉及 2015
年数据做出相应调整。此外，个别被投资企业经审计的财
务报告发生以前年度追溯调整事项，社保基金应据其调整
后的报表金额追溯调整以前年度收益等相关项目。上述两
方面调整涉及的报表项目调整具体如下：

调增资产项目“交易类金融资产”年初数983.31万元，调
增资产项目“长期股权投资”年初数4,623.39万元；调增基金
权益项目“全国社保基金”年初数960.48万元，调增基金权益
项目“基金公积”年初数4,646.22万元；调增基金收益项目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上年数745.88万元，调增基金收益项目
“交易类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上年数983.31万元，调
减2015年以前年度的收益共计768.71万元。


